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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环境保护关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环境保护关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环境保护关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目节能节水项目节能节水项目节能节水项目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财税财税财税〔〔〔〔2012201220122012〕〕〕〕10101010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的有关规定，现就企业享受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通知如

下： 

 

  一、企业从事符合《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于 2007

年 12月 31日前已经批准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以及从事符合《环

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已

经批准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在该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

所属纳税年度起，按新税法规定计算的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期间内，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享受其剩余年限的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 

 

  二、如企业既符合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又符合享受《国务院关于

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 号）第一条规定的企业

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条件，由企业选择最优惠的政策执行，不得叠加享受。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二年一月五日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網站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201/t20120120_624399.html 


